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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 

情况的说明 

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

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”）

等 15 名股东所持有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封炭

素”）100%股权。 

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、上市公司出售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新疆新路标光伏材

料有限公司 100%股权 

经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2018 年 6 月 28

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将其持有的平顶山易成新

材料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新疆新路标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100%股权转让给平煤

神马集团，并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、上市公司收购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20%股权 

2018 年 8 月 24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拟购买开封炭素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

新材料有限公司 20%的股权，标的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的最终评

估结果为基准确定。2019 年 4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

审议取消收购该项股权。 

除上述交易外，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交易行

为。上述第 1 项交易已按照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

告书，本次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；上述第 2 项交易行为截至目前已终止，无

需纳入本次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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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

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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